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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时起，中国的司

法改革也因形势的需要而被提到日程上来，屈指算来，这个

过程已经持续有十个年头了。回顾十年司法改革的历程，无

论从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成果颇丰。

而在本文中，笔者并不打算过多地为司法改革的过去歌功颂

德，只想从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和学术研讨的角度出发，对

司法改革十年来的一些作法及理论研究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

看法，以期为我国的司法改革贡献绵薄之力，并请各位读者

提出批评意见。一、司法改革十年历程简要回顾?ピ?20世纪90

年代的前五年，司法改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方面，

尤其集中在法院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

专门制定了《关于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开庭审判程序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公诉机关起诉材料的移送、法

庭调查中公诉人员与审判人员讯问、询问的时间以及庭审中

被告人的权利等问题作了与当时的刑事诉讼法不尽一致的规

定。这个意见几乎是一开始就遭到了来自检察机关的反对，

检察系统接连发表文章对此作法表示不予接受。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态度很直接也很坚决，认为：辩论式诉讼不符合我国

宪法、法律关于检察机关性质、地位和公诉人员职责的规定

。《意见》将法律规定应由审判人员承担的法庭调查任务全

部转给检察人员，要求出庭的公诉人员进行讯问、询问，同

时赋予了被告人多项法律并未规定的诉讼权利，而且还要求



几乎所有的证人、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否则书面证言不能

作为定案的根据等等，这些规定均与法律相悖，因此，“对

于依据《意见》擅自搞的一些庭审改革试点，检察机关的态

度只能是一不参加，二要对违反现行法律的审判活动实施监

督，依法予以纠正。”当然，在此期间，学者们也对其他一

些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如免予起诉、收容审查的存废问题

，检察机关的拘留权问题，律师参与诉讼的时间与问题等。

讨论的结果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许多理论观点

、主张及实践中的作法被法律采纳，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

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ピ谛淌滤咚戏ㄐ薷氖┬兄?后，党的

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目标，并且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

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

下，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因而社会对法

律规则的依赖日益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而与此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司法活动受地方、部门

领导干预的情况也较严重，司法人员吃拿卡要、枉法裁判等

腐败现象有蔓延的势头，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于是，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把研究的视点描向了宏观的司

法体制方面的改革，即如何确保司法能够公正、如何确保司

法能够高效等。围绕着这些问题，司法机关和理论工作者提

出各种各样的对策措施，对司法独立的制度性保障、对审判

委员会的存废、对检察权的配置、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

对法官的选任、对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对司法机关

的错案责任追究制等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和改革实践。?セ毓

怂痉ǜ母锼?走过的1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赞叹的，任何



一位司法工作者及理论工作者都有理由为此而感到自豪。但

是，在自豪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静下心来仔细地想一想，我

们的改革实践、我们的理论研究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

们是否还应该有其他办法使改革工作做得更好。下文即是笔

者对10年司法改革某些方面的检讨，其中既有对司法改革实

践方面的思考，也包括对司法改革学术研究方面的反思。二

、关于司法改革的目标?ニ痉?机关关于司法改革的迫切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来自于社会对司法腐败的强烈不满，而

司法不公的大量出现除了有司法机关内部的原因以外，来自

外部力量的干预、影响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外

部的干预使得司法机关不能独立的办案，不独立的结果便是

案件的长期拖延、久拖不决和处理结果的不公正。而这些因

素并非能够单单依靠司法机关的力量就能予以消除，即使是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的原因，司法机关也不一定有实际的权力

对这些违纪违法者进行处理。所以，要消除人们对司法的不

满，就有必要进行司法改革，但是，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

什么，是司法公正，还是司法独立，抑或是公正与高效?对于

这个问题，在不同的论述中，大家的主张各异。而司法机关

在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未能提出明确的指

导整个司法改革活动的最终目标。其直接的后果是，改革只

是围绕着社会反映比较强烈、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修补

性的措施，如错案追究制、人大个案监督制等，缺乏一个能

够统领整个司法改革全局的目标。直到最近两年，才陆续看

到了有关机关的“改革纲要”、“工作规划”等，这说明我

们的改革在最初带有很大的自发性。?ニ痉ǜ母镂?什么要预

先设定最终的目标?目标相当于前进的旗帜，旗帜就是方向，



只有预先确立了目标，才能围绕着这一目标设计出各种相互

协调、相互配套的制度。没有目标，司法改革就不可能有一

个中心，也不可能会有总体的规划，当然也就难以避免不同

领域间的制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ツ敲矗?我国司法改革的

目标应当定位为什么?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许多司法不公

的案件都与来自地方或者部门领导的干涉有很大关系，而从

司法的国际性标准(国际性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法治发达国家

的标准)来看，司法独立是一项基本的司法准则，因此，许多

的论文著述都把建立独立的司法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终极目

标。但是在我们看来，有必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司法

何以必须独立?如果对此问题不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那

么要求司法独立的正当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要作

为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了。从历史的发展沿革和实践的运行

来看，司法应当独立的原因在于要保证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

司法人员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依照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

。由此看，司法独立只有与司法公正相联系才有意义，司法

独立只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保障制度而已，离开了司

法公正的目的，司法独立的要求便不再具有单独存在的正当

根据，所以，司法独立自身尚无资格成为指导和统率司法改

革全局的最终目标。?ツ敲此痉ü?正是否应当成为我国司法

改革的最终目标?从司法活动存在的根据分析，之所以存在司

法，就是因为需要恢复在现实中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司法是整个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自身存

在的目的；而就目前的中国形势来看，也急切地呼唤公正的

司法，因为当前出现的司法不公现象已经使得整个社会对司

法的不信任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司法公



正应当是中国当前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有必要指出的是，

我们认为提高司法效率也是司法改革所应当达到的目标，但

笔者同时也认为，效率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不可能存在

没有效率的公正。实践中有的案件可以被拖上十年、八年，

这样即使最终的处理结果符合法律的实体性规定，可是谁能

说权利人在这样的案件中获得了公正的审判呢?“迟来的正义

为非正义”，拖沓、延误所得到的结果根本不能被称为公正

，不管其与实体法律的规定多么相符。?ニ?以笔者认为，我

国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确保司法公正，而这里的司法

公正包含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司法的高效率。除此之外的

某些具体的制度设计都应当是围绕着如何确保和实现司法公

正来进行的，当然，众多学者所提出的保障司法独立的改革

其实也是为了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这一总的目标。三、关

于司法改革的方式?デ拔囊烟岢觯?我国的司法改革在起初是

带有自发的性质的，因而改革的进行更多的是依据理论界的

讨论和司法机关的自我摸索与实践进行的。而司法改革的目

标是要通过改革以实现司法公正，它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

司法机关自身能够解决的，或者说主要不是司法机关自身所

能够解决的，它尤其需要来自司法系统之外的机制的调整和

权力配置的变化，也就是说司法改革需要司法机关之外的力

量介入。?サ?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司法改革仍然是司

法机关“自身内部”的事情，有关机关所提出的“改革纲要

”、“改革实施意见”等也都是在其内部所进行的改革。而

且即使是在改革力度最大的法院与检察院两家机关，也没有

体现司法改革目标的同质性和改革进程的同步性。最高法院

提出的改革目标是确保独立审判，以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最高检察院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应

有职能，加强对侦查、审判工作的法律监督。而囿于自身的

地位和权力，对于涉及其他国家机关的组织体制、权力配置

等全局性的司法制度问题，法检两家在各自制定的改革目标

中则根本没有提及，实际上他们也没有资格论及。另外还须

指出的是，法院、检察院两家的权力配置本身就是需要改革

的，所以这种由各家自查自改的状况难免会出现两家因扩大

自家权力、限制对方权力而引起的冲突，事实的确也正是如

此。此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司法改革的进度和力度，影响了改

革目标的实现。这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国的司法改革应

以何种方式进行?是守囿于司法机关之内、对一些具体的零碎

制度修修补补呢，还是跳出系统、从整体的国家体制方面统

筹考虑??ザ源宋侍獾幕卮鹦枰?从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来分析

，既然将司法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实现司法公正，既然改革的

实质就是要将现存的不合理的因素驱除，那么我们就必须对

现行的制度从整体上予以考察，找出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然

后再根据各方面的条件，找出适合我国实践的制度。否则，

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人认为司法改革应采取“渐进

”的方式，不能盲目追求一步到位；另有人认为改革应采取

“激进”的方式，一步到位，不能老是“修修补补”；还有

人认为改革应采取“折衷”的方式，对某些必须改的应一步

到位，对某些应当改但条件尚不具备的，可以分阶段进行。

笔者认为，对司法改革采取上述哪种方式进行是一个可以探

讨的问题，但是不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从宏观的层面、

从整体的角度来设计、把握我们的司法制度。换句话说，即

使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也必须统筹设计未来的整



体司法制度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某些制度限于社

会环境、各种条件等的影响不能立即进行改革，也必须将其

纳入整个司法制度体系中予以通盘考虑，而不能是“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ジ?据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正

在进行的主要由法院和检察院两大机关各自为政，互不协调

、互不交流的改革，根本不可能触及我国的宏观司法体制，

也根本不可能从我国司法制度的整体出发考虑问题，它们的

“改革纲要”、“改革实施意见”等只能对其内部的问题作

出安排。所以，我们主张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应该由专门

的机构对司法改革工作进行整体的规划。司法改革要改的不

仅仅是司法机关的不合理要素，还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政府及其有关的职能部门中的不合理要素。如：人大如

何更好地选任司法人员、人大如何合理地履行监督职责、被

监督者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等；再比如：各级政府及其财政、

人事、公安等部门应当与司法机关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何将律师的司法行政管理与诉讼程序更好地结合起来等。

这些问题都因牵涉到国家的体制问题，因而应由专门的权威

机构进行领导与部署才能实施改革。四、关于司法改革的领

导机构及改革原则?ビ捎谒痉ǜ母锸且幌钭酆闲缘南低彻こ

蹋?涉及国家体制、国家机关、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因此，应当有一个直接领导、规划、协调全国司法改革工作

的机构。而在我国司法改革进行的十余年时间里，并没有类

似的机构承担起这个责任，致使司法改革长期以来缺乏总体

的规划与部署。?ザ杂谡飧隽斓蓟?构应当如何设置，学者们

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领导司法改革

，其办公机构即为司法改革的工作机构；二是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联合作为司法改革领导机构，其办

公机构由该两个委员会抽调专人组成；三是设立全国司法改

革委员会或全国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并组建相应的工作机构

。我们认为，上述方案有其可行之处，因为整体性的司法改

革必将触动现行的干部人事、机构编制、财政预算与拨款、

权力的配置等制度。因此，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

，应当像当年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一样成立司法改革委员会

，该委员会除了应由全国人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参加外，还应当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机构编制

委员会、国家人事部、财政部等相关机关参加，同时吸收有

关专家学者、协会团体的代表作为委员或顾问，设立办事机

构并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和议事规则。?ビ辛怂痉ǜ母锏牧斓

蓟?构以后，应当以什么样的原则指导改革实践?在当下的改

革中，各地纷纷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应该说很多措施的出

发点是好的、积极的，但是却给人以违法之嫌。比如：2000

年9月，有媒体报道了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办案零口供

规则。规则的内容确实有媒体所说的“惊世骇俗”的效果：

“我们是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起诉科的检察官，今天

来提审你。如果你认为公安机关对你认定的事实有误，你可

以作无罪、罪轻的辩解；同时，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你可以

保持沉默，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下面

，我们开始提问。你要求保持沉默吗?”?ピ谖夜?理论界和实

务界对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问题上争论不

休之际，在顺城区检察院起诉科受审的嫌疑人却比全国其他

地区的嫌疑人有幸提前享受到了这一权利。对此，我们的疑

问是：如果沉默权如此容易就能够在实践中实行的话，理论



上的讨论、立法时的争论以及立法上的确立与否还有什么意

义?由此又可以引出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司法改革应当在法律

的限度内进行，还是可以跳出法律的现行规定、予以适当的

逾越和超前??ト绻?认为司法改革只能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之内

进行的话，那还怎么进行改革?改革本来就是要去除现行制度

中的不合理因素，不跳出现有的框框能成吗?而如果认为改革

可以突破现有法律，那么各地区、各部门是否都可以以司法

改革为名，制定一些违反法律规定的所谓“意见”、“规定

”、“措施”等?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那国家的法律还如何

实施、法制建设将会出现什么的后果?。笔者认为，在这个问

题上必须坚持一个明确的原则：绝对不允许各地以司法改革

之名违法制定所谓的改革措施，否则将可能出现法制混乱的

局面。但是改革又必须跳出现行法律的不合理规定，怎么办?

这正是我们建议设置全国司法改革委员会的目的之一。对于

那些需要在实践中实施、但又与法律不甚协调的改革措施，

应当经过全国司法改革委员会科学论证之后，由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以“决定”或者“补充规定”的形式通过施行，因

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和“补充规定”具有与法律

一样的效力，这样就解决了改革与守法的矛盾问题。五、关

于司法改革学术研究方法的反思?ピ诙嗄甑乃痉ǜ母锕?程中

，理论界提出的各种观点和主张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司法改革

的实践工作，为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点

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抹杀的。但是，在新的时代开始之际，

理论界要为改革事业奉献更多的聪明才智，就必须对自己的

过去进行理性地思考，反思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有哪些缺陷以

致影响到了对司法改革问题的正确认识。笔者在此只想谈一



个问题，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ブ泄?当前的法学研究中，

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首先考察外国(一般是西方国家)的法律

规定、制度构造，然后指出中国制度中与此不符之处，最后

指出中国的法律应当如何规定、制度如何构建等。而对于这

些规定、制度在外国存在的背景及相应的政治、文化、历史

、人文等环境却极少提及，对于中国移植这些规定、制度可

能会在实践中引发什么样的症状也很少进行论证，所以许多

研究常常是书斋成果。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

分学者注重比较研究，却很少进行实证研究(或许是囿于科研

经费、科研体制等的限制无法进行实证研究)。?ケ收咧赋錾

鲜鱿窒蟛⒉灰馕蹲疟收叻炊越杓?外国的先进制度，相反，笔

者极力主张应当认真研究国际上通行的司法准则，使我国的

司法制度更加文明、更加科学；同时，笔者指出上述现象也

并不意味着笔者赞同凡事都拿“国情”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

，相反，笔者一贯反对那种动辄以“国情不同”为借口的保

护部门利益的作法。我们的观点是，法律制度是经验性很强

的知识，它的产生和存在并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在书桌上设

计出来的，它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在社会实践中发展、变

化的。现行的每一项制度都是多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所以在一

个地方适用效果极佳的制度，到了另一个地方就可能没有这

样的效果，甚至可能出现相反的效果。那么到底可能会出现

什么样的结果呢?科学的做法是首先创造条件对此先行论证，

以指导具体的改革实践。但是从当前来看，理论界在这方面

的工作还需加强。比如，现在讨论最多的刑事案件证人不出

庭作证的问题。许多学者都主张建立西方国家的强制证人出



庭作证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制度。对拒不出庭的，要

采取罚款、拘留、判处刑罚等强力措施；对于出庭的证人，

国家要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同时加强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人

身、财产权利的保护等。但是，对于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不

出庭的原因是什么?有些文章提出的：中国人传统的“贱讼”

观念、现行制度下证人得不到经济补偿以及害怕被报复等是

否是证人不出庭的主要原因?强制证人出庭是否能够达到理想

的效果?给予证人经济补偿是否能够达到让证人出庭的目的?

给予多少补偿才能达到预计的效果?这些问题都很少有人去进

行实地考察，当然也没有确切的数字比例可以作为立法时的

参考。而就笔者在平时与人交谈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中国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证人不出庭不在于他损失了多少钱(我

相信即使国家实行证人经济补偿制度，补偿的标准也很可能

会是一个并不吸引人的低数字)，而在于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

极大的“人际关系”。对于讲究相互之间关系的中国大多数

人、尤其是对于生活空间相对集中的广大农民来说，一旦他

在一个刑事案件中作证而使生活圈子中的某人受到刑事处罚

，他面对的将不仅仅是当事者及其家属的仇恨，而很可能是

来自周围整个村民的鄙夷和指责：“那个家伙太不仗义了，

把某某都给咬了出来”，接下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别人都想法

远离他，他在村里渐渐地被孤立。相信没有人愿意落得这样

的下场，这远不是微薄的经济补偿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

司法机关加强对证人的保护使其免受报复就能够解决的。那

么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应该进行实证的研究，了解大

多数公民的想法，摸清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不顾这些因素的

影响而出庭作证。而在很多设计证人作证制度的文章中并没



有体现出作者做了这些工作。论证的方法依然是：“针对我

国当前如此的现状，我们应当借鉴外国的某种制度。”?ヒ?

改变当前理论研究上的这种弊端，科研经费的发放、科研人

员的管理以及理论研究的体制都应当进行适当的改革，这已

经超出本文探讨的话题了，只能留待有关部门进行研究。但

理论工作者应当从自身做起，尽力改变上述那种不尽科学的

研究方法，使科研成果真正能够贯彻到改革的实践中去。?ヒ

陨鲜潜收叨?10年司法改革的个人反思，当然改革还存在其他

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改革的口号性大于法律性，类似“让

人民满意”，“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向政协通

报工作”等的标题散见于各种媒体，但却都不触及司法改革

的具体措施；再比如许多论著中大都会提到要理顺党对司法

工作的领导，党只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在具体业务上不

干涉，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保证地方党组织做到这

一点，鲜见有明确具体和可操作性强的建议。总之，我国的

司法改革在经历了十余年的进程之后，尽管已经取得了可喜

的进步，但是从改革的长远考虑，还必须正视其中存在的问

题，唯如此，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